
聖 徒 交 通 
Announcements 

一、我們誠摯地歡迎第一次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，盼望您在

這找著屬靈的家。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。 

二、每週三是教會的禱告聚會，盼望主興起更多對神家有負擔的禱

告勇士，一同來到主寶座前敬拜與祈求。〈神復興的工作都是由

禱告開始的〉 

三、週五晚間有讀經聚會，將交通【馬太福音】第十一章，歡迎弟

兄姊妹們一起來分享神寶貴的話語。〈愛筵 6:45，聚會 7:30〉 

四、下主日（六月七日）是教會的福音聚會，我們將邀請張彬姊妹

做見證，錢弘弟兄福音短講。請弟兄姊妹多多邀請福音朋友參

加，並為這次聚會禱告。 

五、教會每週三上午 9:30~11:30 是姊妹聚會，聚會的內容是慕安得

烈弟兄著的《新生命》——第五十題【成長】，歡迎姊妹們來參

加聚會！ 

六、基督見證使團 2009 年的夏令特會於 7 月 2 日（週四）下午至 7

月 5 日（主日）在北加州聖荷西基督徒聚會舉行，這次特會的

主題是《神永遠的旨意與迎接主來》，分別由史伯誠弟兄、吳

爾尼弟兄和鄭啟光弟兄等六位擔任特會信息的講員。請弟兄姊

妹儘快填妥報名單，交給程一瑩（Linda）姊妹。大會截至報

名為六月七日（下主日）。 

七、請福音朋友們於主日上午十時在副堂教室參加福音真理班，歡

迎弟兄姊妹每主日邀請朋友們參加福音班。 

八、本週整潔是由青年組的弟兄姊妹負責。 

      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
   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

 

 
 

主日敬拜聚會     Sunday Worship 
   9:30a.m.   建立聚會  Edification Class 
    聖經真理         

  10:00a.m.   擘餅聚會  Breaking of Bread 
    兒童主日學  Sunday School 
        福音班          Gospel Class 
  11:00a.m.   信息聚會   Message Meeting 
 

週三禱告聚會   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
    7:30p.m.   敬拜及代禱  Worship and Pray 
  

週五讀經聚會       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
    6:45p.m.   愛筵   Dinner 
    7:30p.m.   聚會   Meet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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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

主 日 敬  拜 聚 會 

一、擘餅聚會﹕           王東鯤，王興桐     

   『你們也應當如此行，為的是記念我。』（路廿二 19）         

二、信息聚會﹕ 

講員﹕梁家聲                  領詩﹕王興桐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告﹕張清海                    司琴﹕音樂服事小組 

詩歌﹕ # 399 你怎沒有傷痕？ 

主題：背十字架 

經文/綱要： 

 

一、主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、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

  

二、捨己 - 凡事不隨從自己的意思，不以自己為中心 

  

三、背十字架 - 揀選父所定規的旨意 

  

四、失喪魂與得著魂 

 

 

 

 

太 10:34 「你們不要想我來是叫地上太平；我來並不是叫地上太

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。 

太 10:35 因為我來是叫人與父親生疏，女兒與母親生疏，媳婦與

婆婆生疏。 

太 10: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。 

太 10:37 「愛父母過於愛我的，不配作我的門徒；愛兒女過於愛

我的，不配作我的門徒； 

太 10:38 不背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不配作我的門徒。 

太 10:39 得生命的，將要失喪生命；為我失喪生命的，將要得

生命。」 

 

太 16:21 從此，耶穌才指示門徒，祂必須上耶路撒冷去，受長老、

祭司長、文士許多的苦，並且被殺，第三日復活。 

太 16:22 彼得就拉祂，勸祂說：「主啊，萬不可如此！這事必不

臨到你身上。」 

太 16:23 耶穌轉過來，對彼得說：「撒但，退我後邊去吧！你是絆

我腳的；因為你不體貼 神的意思，只體貼人的意思。」 

太 16:24 於是耶穌對門徒說：「若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

他的十字架來跟從我。 

太 16:25 因為，凡要救自己生命［生命：譯靈魂；下同］的，必

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生命。 


